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
一、计算核心依据
以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《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》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为核心规范，结合项目场地竖向设计、雨水收排 / 下渗 / 滞蓄 / 回用专项设计文件开展计算，适用于用地面积＞10hm²、需做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的场地。
二、项目基础概况
明确计算所需的项目核心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总用地面积（F＞10hm²）、设计内容（竖向优化 + 雨水全流程系统组织），并需提前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值（α≥XX%）（按项目所在地海绵城市规划要求取值）。
三、核心定义与计算公式
1.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定义：通过自然 / 人工方式（渗透、滞蓄、集蓄、回用等），场地全年被控制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，是海绵城市建设核心指标。
2. 4 个核心计算公式：涵盖综合径流系数、设计调蓄容积、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计算及外排总降雨的校核，均为加权平均法 / 容积法，符号含义清晰界定（如 ψzc 为综合径流系数、V 为设计调蓄容积、h 为设计降雨量等）。
四、标准化计算步骤
为计算的核心环节，按固定流程开展，各步骤要求明确：
1. 下垫面划分与参数取值：将场地划分为屋面、硬化路面、透水铺装、绿地、水体、雨水设施区 6 类下垫面，明确每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取值范围（如不透水屋面 0.85~0.95、绿地 0.10~0.20），需统计各类下垫面面积 Fi。
2. 综合径流系数计算：按加权平均法核算场地整体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ψzc，作为后续计算基础。
3. 设计降雨量选取：依据项目所在地近 30 年日降雨资料（扣除≤2mm 降雨与降雪），按预设的控制率目标值，查取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h（单位：mm）。
4. 雨水控制总量计算：通过容积法计算场地所需的设计调蓄 / 控制容积 V（单位：m³），指导雨水滞蓄、调蓄设施的设计规模。
5.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核算：将场地汇水面 / 设施划分为不透水下垫面、透水下垫面、渗透 / 滞蓄设施、雨水回用系统等类型，明确各类别控制率 αi（如设施类 100%、无设施不透水面 0），按加权平均法计算最终控制率 α。
五、结论标准化判定
计算完成后按 3 个固定维度出具结论，明确设计是否达标：
1. 确认场地用地面积符合专项设计要求，已完成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；
2. 明确计算得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α 具体数值，判定是否满足当地规划目标（α≥XX%）；
3. [bookmark: _GoBack]评价场地竖向设计对雨水收集、排放、下渗、滞蓄、回用的适配性，明确径流组织是否安全合理
